
·66· 

 

上海海洋大学门诊部药品采购管理规定 

（2021 年 4 月 13 日起试行） 

为加强门诊部物资采购工作正常、有序、合法。规范药品采购符

合规定，门诊部采购药品统一通过上海市阳光医药采购网进行采购。

依据《药品管理法》、法律法规的要求，特制定以下办法。 

一、 成立药品采购工作小组 

为协调、指导门诊部合理用药和科学管理，学校设立药品采购工

作小组。 

药品采购工作小组成员组成： 

组长：招投标办公室主任兼任 

副组长：后勤与基建管理处副处长、门诊部主任。 

成员：医疗组组长、防保组长、护士长组长、医疗组医生代表两

名、护理组护士代表一名、药师、药库管理员。 

药品采购工作小组职责： 

药品采购工作小组的职责是负责学校药品的采购有关事宜，监督

检查门诊部贯彻药政法规的执行情况，指导门诊部药品各项制度的制

定与执行。 

门诊部在药品采购工作小组的领导下负责的药品购进、储存和调

配，应设置采购员负责药品采购工作。药品必须通过与我校签订合同

的供货单位和上海市阳光医药采购网进行采购，个人不得自购、自制、

自销药品。同时，还应建立健全与药品质量相关的制度及对应的药品

质量管理记录和档案。 

二、 采购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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药品采购供货单位由药品采购工作小组集体讨论决定，做到采管

分离。相互制约，做到办事公开，接受各方面监督。 

不得在管辖范围内利用职权谋取私利，不向客户索取现金、礼品、

和有价证券。 

原则上药品的库存量保持在 3 个月。 

依据沪药事〔2018〕51 号文要求，纳入 2017 年版医保目录范围

的药品实行“全面挂网公开议价”，学校药事小组讨论决定用药品名，

结合供货商提供货品，查阅阳光采购平台上符合允许我们采购的药

品，方可议价；价格以议价平台给出的红线价为最高价，参考供货商

的定价（供货商的定价低于红线价就以供货商的定价为准，高于红线

价就以红线价为准）。 

三、 采购员 

从事采购工作的人员应当具有药学或者医学等相关专业中专以

上学历，人员由门诊部确定，报药品采购工作小组备案。 

四、 采购项目 

采购项目为药品。 

五、 供应商选择 

供应商选择原则是：一、上海市阳光药物采购网上的供应商；二、

学校原有的年度评价良好的供应商；三、优先考虑能够满足校门诊部

急救用药的供应商。门诊部在首次供货后及年度对供方进行评价，评

价供货单位的合法性、购进药品的合法性以及供货单位销售人员的合

法资格、供方提供产品质量、送货服务、服务响应程度等，报送药品

采购小组，经过采购小组集体讨论最终确定药品供应商，与具有合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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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质的供货商签订采购合同。 

六、 供应商的评价 

采购员选择经过药品采购工作小组批准的具有合法资质的供应

商，购进合法药品，并应对供货单位提供货品及能力进行首次和年度

评价。采购员不得在未签订协议的供货商处采购。 

七、 药品采购 

(一) 采购员必须向供应商索取的资料 

1． 供货单位必须提供加盖企业原印章的《药品经营许可证》复

印件； 

2． 供货单位必须提供加盖企业原印章的《营业执照》复印件； 

3． 供货单位必须提供加盖企业原印章的《药品经营质量管理规

范认证证书》； 

4． 供货单位必须提供加盖企业原印章的开户户名、开户银行及

账号； 

5． 供货单位必须提供企业相关原红印章、随货通行单的样式。

（相关印章包括：出库专用章、质量管理章、企业公章、合同专用章、

财务专用章、销售专用章、发票专用章、法人章）；随货通行单样式

必须真实印有“随货同行”字样； 

6． 供货单位必须提供加盖企业原印章的质量保证协议； 

7． 供货单位必须提供加盖企业原印章、企业法人代表印章的委

托授权书和被授权人的身份证复印件。 

(二) 采购流程 

药品采购操作程序：药房根据门诊部原有基本用药目录、库存量

及门急诊用药需求量提出药品需求申请清单，确定药品采购清单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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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报送采购工作小组审核后，确定最终采购清单；最后交采购员采

购。采购原则上，两家供应商轮流采购，每月二次。新药采用审批程

序：新药品需求由医疗组提出，交采购工作小组成员审批，确定采购

药品的原则是：一、通过阳光采购平台采购符合内设医疗机构用药的；

二、必须是选定的两家供应商能够提供的药品；三、根据药品的性价

比。经门诊部药品采购成员集体讨论，确定药品采购清单的品种。 

药品需求申请清单应保存至药品有效期后一年，但不得少于三

年。 

八、 验收与结算 

购入药品由门诊部药库管理员验收管理，验收通过后，应凭药品

采购清单、合同、发票、验收报告等及时向学校财务申请报账结算。 
 

 

  


